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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行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373/2008 號 

上訴人: A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澳門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 

案件在原審法院的編號: 刑事案第 CR3-08-0098-PSM 號 

一、 案情敘述 

在澳門檢察院提出控訴下，澳門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獨任庭審理

了第 CR3-08-0098-PSM 號簡易刑事案，於 2008 年 4 月 23 日對案中嫌犯

A 作出如下一審判決： 

「檢察院控告嫌犯 A 觸犯了壹項第3/2007號法律《道路交通法》第 90 條

第 l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醉酒駕駛罪。 

*** 

已證明之事實： 

於2008年4月23日，凌晨1時35分，嫌犯A駕駛汽車MXXX在路環石排灣馬路近 

Esso 加油站行駛時，被警員截獲，並在酒精測試中被證實當時其血液所含之酒

精量為1.26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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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在有意識、自由及自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行為。 

明知此等行為是法律所禁止和處罰的。 

同時，亦證實嫌犯的個人狀況如下： 

嫌犯 A，學歷為大學畢業， Jet XXX 行政總裁，每月收入約美元14500元，

需供養配偶、壹名女兒及壹名兒子。 

未獲證實的事實：沒有尚待證實的事實。 

*** 

本法院根據分析及對照嫌犯所作之聲明、本卷宗所載之書證而作出事實的

判斷。 

嫌犯沒有承認自己明知故犯，對於是否知悉行為屬違法亦有所迴避，沒有

正面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承認自己有所疏忽。另外，嫌犯有長時間駕駛飛機的

經驗，而現時又作為飛機公司的總裁，對於有關方面行為的意識，總會對比一

般人更為謹慎，可見嫌犯在庭上比方面解釋是不可信的。 

*** 

由於嫌犯酒後駕駛，其每公升血液酒精含量超過1.2克，故此嫌犯實施了被

指控觸犯的壹項《道路交通法》第 90 條第 l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醉酒駕駛罪， 

可被判處最高壹年徒刑及禁止駕駛壹年至叁年。 

*** 

量刑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 

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行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

考慮不法程度、實行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度、

故意之嚴重程度、所表露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狀況及經濟狀況、

事發前後之行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鑑於上述事實，本院認為判處嫌犯 A 觸犯了壹項第3/2007號法律《道路交

通法》第 90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醉酒駕駛罪，罪名成立，處以三(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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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徒刑最為適合。 

然而根據《刑法典》第44條之規定，本法院認為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

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決定徒刑准以罰金代替，訂定每日罰金金額為澳門幣

伍佰圓，合共金額為罰金澳門幣肆萬伍仟圓，倘嫌犯不繳納罰金，則須服被判

處之徒刑。 

另外，根據上述同一條文規定，判處禁止駕駛，為期壹年。 

基於不存在任何理由使法院認為有必要暫緩執行禁止駕駛處罰，故不予暫

緩。 

*** 

綜上所述，現本法院判決如下： 

嫌犯 A 觸犯壹項第3/2007號法律《道路交通法》第 90條第 1 款所規定及

處罰的醉酒駕駛罪，罪名成立，判處嫌犯三(3)個月徒刑，徒刑准以罰金代替，

訂定每日罰金金額為澳門幣伍佰圓，合共金額為罰金澳門幣肆萬伍仟圓，倘嫌

犯不繳納罰金，則須服被判處之徒刑。 

同時，判處嫌犯禁止駕駛，為期壹年。 

命令嫌犯於判決確定後五日內將駕駛執照或同等效力之文件送交治安警察

局，否則構成違令罪。 

判處嫌犯需繳付1/2個計算單位(1/2 UC)之司法費、負擔其他訴訟費用，傳

譯費澳門幣$150元，傳譯費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根據1998年8月17日第6/98/M號的法律的規定，判處嫌犯需向法務公庫繳納

澳門幣$500元的捐獻。 

將嫌犯釋放。 

判決確定後，通知治安警察局及民政總署。 

作出通知及移送刑事紀錄證明。 

......」(見載於案件卷宗第 15 至 16 頁的判決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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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不服，現透過辯護人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力指原審法庭把

其刑罰定得過重和罰金的每天金額定得太高，及不應不暫緩執行有關禁

止駕車一年的措施(詳見卷宗第 35 至 41 頁的葡文上訴狀原文)。 

就嫌犯的上訴，駐初級法院的檢察官依照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3 條第 1 款的規定，作出了答覆，認為上訴法院應裁定上訴理由不成

立(詳見卷宗第 43 至 45 頁的上訴答覆書原文)。 

案件卷宗上呈後，駐本院的尊敬的助理檢察長依照《刑事訴訟法典》

第 406 條的規定，對之作出了檢閱，並於卷宗第 55 至 56 頁內發表意見

書，認為上訴庭應駁回上訴。 

隨後，本上訴案的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作出初步審查，而本合議庭

的其餘兩名助審法官亦相繼對卷宗作出檢閱。 

現須對上訴作出裁決。 

二、 本上訴裁判書的判決依據說明 

首先須指出，本上訴法院祇解決上訴人在上訴狀總結部份所具體提

出和框劃的問題，而無需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理

由(此一見解尤已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47/2002 號案 2002 年 7 月 25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63/2001 號案 2001 年 5 月 17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 2001 年 5 月 3 日合議

庭裁判書、第 130/2000 號案 2000 年 12 月 7 日合議庭裁判書，和第 1220 號案 2000 年

1 月 27 日合議庭裁判書內)。 

    在本上訴案中，嫌犯針對一審有罪判決，提出如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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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審法庭把其刑罰定得過重和罰金的每天金額定得太高，違反了

澳門《刑法典》第 40 條、第 65 條第 1 和第 2 款及第 45 條第 2 款的規

定； 

    —原審法庭在決定立即執行有關禁止駕車一年的措施時，違反了現

行《道路交通法》第 109 條第 1款的規定。 

    據此，嫌犯認為上訴庭應把其刑罰改為 60 天的徒刑，並以相同天

數的罰金代替，而每天的罰金額應降至澳門幣 250 元，另應暫緩執行有

關禁止駕車一年的措施，暫緩期應為 1年零 6個月。 

然而，經分析原審裁判書內容和內載的既證案情後，本院認為得完

全採納尊敬的助理檢察長在意見書內所已作出的如下精闢分析，以作為

解決上述上訴問題的具體方案： 

「在本案中，上訴人因觸犯一項《道路交通法》第 90 條第 l 款所規定並

處罰的醉酒駕駛罪而被判處三個月徒刑，准以罰金代替，每日罰金金額訂為澳

門幣伍百圓，合共金額為澳門幣肆萬伍仟圓，同時禁止上訴人駕駛，為期一年。 

對該行為可處以最高一年徒刑及禁止駕駛一年至三年。 

在具體量刑方面，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并未違反法律的相關規定，尤其是《刑

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法院應按照行為人的過錯及預防犯罪的要

求，在法律所定的限度內量刑。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醉酒駕駛，其血液酒精含量為1.26克/公

升，並且是在明知該行為是法律所禁止及處罰的情況下有意識、自由及自願地

實施該行為。 

從被上訴判決可知，上訴人在庭審時，“沒有承認自己明知故犯，對於是

否知悉行為屬違法已有所迴避，沒有正面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承認自己有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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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因此上訴人並沒有作出完全及毫無保留的自認。 

另一方面，上訴人雖為初犯，但根據治安警察局交通廳提供的資料，上訴

人曾於2007年5月25日因每公升血液中含有酒精過量而觸犯當時生效的《道路交

通法》第 68 條第 3 款的規定(酒精含量介於10.8克/公升至1.5克/公升之間)，

並被處以罰款。 

值得注意的還有，上訴人有長時間駕駛飛機的經驗，目前又任職飛機公司

行政總裁，其交通安全意識應比一般人更高，但上訴人卻兩次因酒精含量超標

而被處罰。 

眾所周知的是，當今社會人們在車輛駕駛方面的安全意識問題相當嚴重，

由於安全意識薄弱而導致交通意外不斷增加，給受害者及肇事者家庭以至社會

均帶來巨大的財產及非財產性損失。此外，醉酒駕駛行為在本澳並不少見，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而產生了預防和打擊同類罪行的迫切要求。 

因此，從預防犯罪的角度來看，無論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要求都相

當之高。 

而新的《道路交通法》將血液中酒精含量等於或超過1.2克/公升的醉酒駕

駛行為視為犯罪正是反映了立法者對該等行為及其後果的擔憂，以期達到預防

和打擊遏止此類行為的目的。 

綜合考慮本案的具體情節、所涉及罪名的法定刑幅及立法者訂立的量刑標

準，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三個月徒刑并無不當之處。 

上訴人還指原審法院所訂的罰金日額過高，應降低至每日澳門幣二百五十

元。對此我們不能認同。 

根據《刑法典》第 45 條第 2 款的規定，罰金日額為澳門幣五十元至一萬

元，由法院按照被判刑者的經濟及財力狀況及其個人負擔來訂定。 

在本案中，上訴人庭審時對其個人、家庭及經濟狀況作出聲明，原審法院

認定上訴人每月收入約14500美元，需供養配偶及兩名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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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以上情況，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將罰金日額訂為澳門幣伍百圓並無過

高之嫌。相對於上訴人每月的收入來說，該金額僅相當於其每日收入約八分之

一，因此不應視為過高。 

至於上訴人提出的緩期執行附加刑的要求，我們同樣不予贊同。 

根據《道路交通法》第 109 條第 l 款的規定，“如有可接納的理由＂，

法院可暫緩執行禁止駕駛的處罰六個月至兩年。 

上訴人以其為初犯、沒有犯罪前科、承認犯罪事實、居住於路環因此駕駛

汽車為工作及家庭需要、犯罪前後行為及其人格良好以及其過失行為並未造成

第三人損失作為要求緩刑的理由。 

但我們並不認為上訴人所述屬於第 109 條第 1 款要求的“可接納的理

由＂。 

如前所述，上訴人雖為初犯，但曾有酒精含量過高的前科；上訴人並不是

在過失情況下實施相關行為，在庭審時亦沒有完全及毫無保留地承認犯罪事實。 

我們認為因居住於路環而需駕駛汽車並不是法院須考慮並接納、從而決定

緩期執行附加刑的理由，況且禁止上訴人駕駛並不會嚴重影響到上訴人的工作

和家庭生活，上訴人完全可以選擇以其他方式出行。 

此外，難道非要等到上訴人的行為已對他人造成損失(無論是生命安全還是

財產損失)才應該實際執行禁止駕駛的附加刑嗎？ 

無論是從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角度考慮，我們認為都不應該暫緩執行

禁止上訴人駕駛的處罰。 

原審法院並未違反《道路交通法》第 109 條第 1 款的有關規定。」(見卷

宗第55至56頁的意見書原文)。 

顯而易見，原審的裁判並沒有上訴人所指的上述毛病。因此，本院

得以上訴理由明顯不成立為由，在此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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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判決 

基於上述的依據，本合議庭決定駁回嫌犯的上訴。 

上訴人須負擔上案的訴訟費(當中包括五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

法費)，以及其因上訴被駁回而須被判處繳付一筆為數相等於四個訴訟

費用計算單位的款項。 

澳門，2008 年 7 月 3日。 
 

 

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賴健雄 


